
税收新政解读及税务筹划

【课程背景】

2019 年，全国的国地税都在忙着同一件事——“国地税金税三期并库”，

以大数据著称的金税三期，将实现覆盖各级机关以及与其他政府部门的网络

互联，逐步建成基于互联网的纳税服务平台。对于企业来说，合并后的信息

将更加全面、精准、透明……目前的经济形势下，税收政策变化之大、出台

速度之快已超出想象。随着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落地实施；涉税资料进

一步精简；办税事项不断优化；纳税实务中普遍争议问题的明确，一波一波

的政策本就让财务人员感到应接不暇，加之对文件的理解不到位，难免会使

财务工作陷入困境。迷茫中执行政策，定会导致企业面临痛失享受优惠契机

和承担税务检查风险的双重危机。

本次课程有助于财务人员了解政策出台背景，加深对新政的理解；通过

梳理税企间争议焦点问题，掌握税收政策合理运用方法；了解税务机关事后

检查的方向和重点，便于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

【培训收益】

1、深度解析税改配套文件及实施细则, 过渡期纳税筹划与票据处理等重

点事项。

2、掌握减税降费系列优惠政策，让企业获得税收优惠。

3、掌握税务检查和风险诊断方法，可以让企业在实务中的得到具体应

用。

【课程内容】



第一部分 新征管环境下的新税务风险应对之道

1.1 最新“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规定在哪些方面更严格
1.2 严重失信会计人员“黑名单”制度对会计影响到底有多大
1.3 新个税政策下企业出现哪些新风险
1.4 税务稽查新方向、新动态
1.5 新征管模式下企业税务风险整体应对方案

第二部分 减税降费系列优惠政策深度解析

2.1小微企业最新系列政策全案例解析
2.2小微企业优惠政策运用的全方位考量
2.3 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合理运用
2.4 行业最新税收优惠政策提示
2.5增值税税率再降低，应对方案早安排
2.6社保缴费比例下调应对策略
2.7 减税降费疑难问题处理

第三部分 新政下的纳税实务操作难点处理与检查应对

3.1近期重要新政策梳理
3.2 涉税资料精简与涉税事项办理优化新规
3.3发票新规实务中的税务风险防范
3.4 税前扣除凭证实务难点处理与税务检查应对
3.5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新政策实务难点处理
3.6集团内资金无偿借贷新政策解析
3.7 关联企业资金往来的税务检查风险
3.8 新政下企业人力成本的税务风险防范
3.9 新政下人力成本的重新考量与合理安排
3.10 纳税人身份转换新政策解析与案例分析
3.11“三代”手续费新规注意哪些问题

第四部分 新政下的纳税实务操作难点处理与检查应对

　新会计准则的变革主要在以下四方面有重大调整： 
　　4.1.跌价准备计提。按照新的会计准则，“存货跌价准备”、“固定资产跌价
准备”、“在建工程跌价准备”和“无形资产跌价准备”，从 2007 年开始计提后不能
冲回，只能在处置相关资产后，再进行会计处理。 
　　4.2.债务重组方法。新债务重组准则改变了“一刀切”的规定，将原先因债权
人让步而导致债务人豁免或者少偿还的负债计人资本公积的做法，改为将债务
重组收益计入营业外收入；对于实物抵债业务，引进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
按新规定，一些无力清偿债务的公司，一旦获得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豁免，其收
益将直接反映在当期利润表中，可能极大地提升其每股收益水平。 
　　4.3.存货管理。新会计推则下，存货管理办法变革，对于采用“后进先出法”
的公司和生产周期较长的公司将会产生一定影响。新的存货记账方法，取消“后
进先出法”’一律使用“先进先出法”记账。对于原先采用后进先出，存货较大，周
转率较低的公司，会造成毛利率和利润的不正常波动。如采用后进先出法的电



器设备公司，在原材料价格不断下跌过程中，一旦变革为先进先出法，成本将
大幅上升，毛利率快速下滑，当期利润下降；另外新的存货记账方法，对于生
产周期长的行业，如造船及某些机械制造行业，允许将用于存货生产的借款费
用资本化。这将降低它们的成本，提高毛利率，从而提高会计利润。 
　　4.4.公允价值应用。公允价值的应用实现了我国会计准则的新突破。按照
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
成本，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业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运用了公允价值来计量。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这一交
换特产生利润。而此前采用的账面价值计算法，基本不产生利润。这对于投资
性地产上市公司则孕育了一定机会，由于可能每年重估地产价值，并以市值反
映其账面价值，将直接大幅提高每股的净资产，降低市净率。 
　　4.5.在新的《无形资产准则》中，将无形资产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
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两部分，并区别对待。研究阶段的支出计
入当期损益，即费用化；而开发阶段的支出，如果能够满足相关条款规定，可
进行资本化处理，计入无形资产，并在以后年度内摊销：另外，根据新准则，
如果企业的无形资产暂时无法判断其使用寿命，可以先不进行摊销。这一会计
政策的变革，其意义不仅体现在其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向上，还体现在国家对
先进制造作业及创新类企业的政策扶持意向上。 
　　4.6.新《借款费用准则》扩大了借款费用可资本化的范围。新准则规定，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
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资产，从而
扩大了借款费用可予以资本化的资产范围，不仅包括固定资产，也涵盖了生产
周期长的存货和投资性房地产，例如飞机、轮船、发电设备及房地产等；同时，
可予以资本化的借款范围，除了专门借款外，还包括一般借款，并且专门借款
的借款费用在资本化期间可全额资本化，不再与资产的支出挂钩；对于一般借
款的借款费用，在计算其资本化金额时，需要根据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
部分的资产支出加以平均数，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最终确定应予
以资本化的利息金额。 
　　4.7.新的存货管理办法的变革对税收产生的影响。从短期来看，由于采用
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发出同样的存货成本不同，因而会对应纳税所得额及所
得税产生较大影响。企业可以利用变更存货计价方法来调节当期利润水平，从
而对企业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及所得税税负的大小产生影响。 
　　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一存货》第 14条明确规定：“企业应当采用先
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者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由此可知，
新准则取消了旧准则中所允许的发出存货计价采用“后进先出法”和“移动加权平
均法”的规定。当物价呈下降趋势时，则采用先进先出法可达到延缓缴纳企业所
得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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